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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要求
（一）项目名称：2026年度未成年人保护服务项目
（二）项目目标：引入一家专业社会组织，在汉台辖区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专业服务。建立健全困境儿童评估及服务机制，完善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未保工作网络，推动志愿者参与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支撑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打造平安汉台。
（三）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四）服务地点：汉中市汉台区
二、服务内容
在汉台辖区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服务项目，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基础管理与体系建设   
1.协助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日常运作，优化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流程。
2.建立困境儿童动态管理机制，配合做好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的数据更新、核对工作，确保信息准确、更新及时。
3.建立区、镇（街道）、村（社区）工作联动机制，定期与区民政局、未保成员单位、镇（街道）儿童督导员、村（社区）儿童主任开展工作沟通。
（二）困境儿童精准帮扶
1.个案服务：开展困境儿童帮扶专业辅导个案不少于15个，每个个案服务不少于4次。重点面向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服刑人员子女、重病重残儿童等，提供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
2.咨询辅导：为困境儿童家庭提供政策咨询、家庭教育指导、资源链接等服务，全年咨询辅导不少于100人次。
3.探访关爱：定期开展困境儿童探访，通过入户走访及电访方式，对在册困境儿童进行全覆盖关爱探访，重点了解儿童生活、监护、健康、学习等情况，形成“一人一档”服务档案。在探访过程中，关注儿童居住环境，提供居家环境改善建议，指导或协助儿童及家庭进行家务整理、物品收纳，帮助培养良好卫生习惯，80%的困境儿童家庭实现居住环境安全达标，90%儿童掌握基础生活自理技能。对监护能力较弱的家庭，适当增加探访频次。
4.危机介入：建立应急响应机制，针对遭受性侵、家暴、遗弃、意外伤害、突发心理危机等处于紧急状况的未成年人，第一时间介入干预，提供心理危机干预、临时庇护、医疗协助、法律援助等紧急服务。全年妥善处置危机个案不少于10个，确保干预响应时间≤24小时。
5.收集典型案例：服务期内，收集整理至少15个典型案例，形成案例材料，内容要详细、完整。
6.服务满意度保障：建立常态化满意度评价机制，通过入户访谈、电话回访、电子问卷等方式，每季度对服务对象及监护人开展满意度调查（覆盖不少于80%的服务对象），服务对象满意度≥90%。调查结果纳入月度工作简报，作为服务质量改进依据。
（三）专业服务活动
1.社区活动：开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社区活动不少于15场次，服务不少于1000人次。结合节庆主题，开展有益身心的社区活动，下沉至各镇（街道）开展政策宣传。
2.小组工作：开展儿童成长小组、心理支持小组等活动不少于6个小组，每个小组不少于4节活动，帮助儿童提升社交能力、增强自信心。
3.心理健康服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全年心理健康主题活动不少于15场，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服务。
4.安全教育：系统开展“五防”教育（防性侵、防拐卖、防校园暴力、防灾害、防意外伤害），采用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互动方式，增强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全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不少于15场。
5.假期成长营：利用寒暑假，依托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场地，为留守儿童、孤儿及其他困境儿童开展主题成长营会活动2期，每期不少于30人，涵盖学业辅导、兴趣培养、生命教育、社会体验等内容，丰富困境儿童假期生活，促进健康成长。
（四）能力建设与培训
1.为全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开展业务培训不少于1次，提升基层未保工作队伍专业能力。
2.对各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进行业务指导，协助打造镇级未保示范站不少于1个。
3.开展志愿者培训不少于1场，培育儿童关爱志愿服务队伍，组织志愿者参与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不少于100人次。
（五）资源链接与社会动员
1.广泛链接社会资源，搭建关爱帮扶平台，全年引入爱心企业或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不少于5家。
2.推动“慈善+社工+志愿者”联动模式，汇聚关爱资源，开展公益服务活动，全年开展困境儿童大型关爱活动不少于1次，活动需覆盖全区主要镇（街道），形成社会影响力。
3.协助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宣传，在区级以上媒体（含新媒体平台）宣传报道不少于6次，提升社会参与度和知晓度。
（六）家庭支持服务
1.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为困境儿童父母或受委托监护人提供亲职辅导不少于300人次，引导其正确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责任。
2.开展亲子活动不少于10场，增进亲子情感，改善家庭关系。
（七）其他要求
配合完成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三、项目要求
（一）人员配置要求
1.项目须配备专职项目负责人1名、专职社工不少于2名，共计不少于3人。
2.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社会学、社会工作或心理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不少于1年儿童青少年社会服务实务经验，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3.专职社工应具有社会学、社会工作、社区管理或心理学等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资格证书者优先，具有困境儿童服务经验者优先。
4.承接机构应配备项目督导，定期对项目团队进行专业督导，每月不少于1次。
5.执行本项目的专职人员需为专职执行本项目人员，不得同时执行机构其他项目，不得将本项目的服务内容与机构其他项目混合执行。
（二）专业能力要求
1.具备开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的专业能力，能够熟练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服务困境儿童。
2.具备心理疏导、危机干预的专业能力，能够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支持。
3.具备资源链接和整合能力，能够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关爱保护。
4.具备政策解读和宣传能力，能够准确传达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政策法规。
（三）管理要求
1.运营机构应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工作，定期向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进行项目运营情况汇报，提交月度工作简讯、季度服务报告、年度工作总结。
2.有健全的项目管理制度，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妥善保管项目运营所有文件资料，项目结束后按规定向采购方移交服务对象档案资料。
3.项目运营机构应对项目涉及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等负有严格保密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服务对象信息保密工作，不得将相关资料向外泄露。
4.建立服务对象满意度反馈机制，定期收集服务对象及家长的意见建议，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5.配合采购方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项目中期评估和末期评估。

